
二、培养要求

临床医学本科专业毕业生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分为四个领域：科学和学术、临

床能力、健康与社会、职业精神与素养

一、培养目标

培养医德高尚，适应国家医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需要，具备扎实的基础

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临床思维与实践能力、较好的科研与终

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方案

（2023 级）

身学习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

（一）科学和学术领域

1.具备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掌握科学方法，

并能用于指导未来的学习和医疗实践。

2.能够应用医学等科学知识处理个体、群体和卫生系统中与医学或者健康相

关的问题。

3.能够理解和描述生命各阶段疾病的预防和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程、

临床表现、诊断、治疗、转归、预后及康复。

4.能够获取、甄别、理解并应用医学等科学文献中的证据。

5.能够应用常用的科学方法，提出相应的科学问题并进行探讨。

6.能够掌握中医药学的基本特点和诊疗基本原则。

（二）临床能力领域

1.具有良好交流沟通能力，能够与患者及其家属或监护人、同行和其他卫生

专业人员等进行有效的交流。

2.能够全面、系统、正确地采集病史。

3.能够依据病史和体格检查中的发现，形成初步判断，并进行鉴别诊断，提

出合理的治疗原则。

4.能够系统、规范地进行体格检查及精神状态评价，规范地书写病历。

5.能够根据不断获取的证据做出临床判断和决策，在上级医师指导下确定进

一步的诊疗方案并说明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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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能够根据患者的病情、安全和成本效益等因素，选择适宜的临床检查方法

并能说明其合理性，对检查结果能做出判断和解释。

7.能够选择并安全地实施常用的临床基本操作。

8.能够了解患者的问题、意见、关注点和偏好，使患者及其家属或监护人充

分理解病情；就诊疗方案的风险和益处同患者及其家属或监护人进行沟通，并共

同制订诊疗计划（医患共同决策）。

9.能够及时向患者及其家属或监护人提供相关信息，使他们在充分知情的前

提下选择诊疗方案。

10.能够将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卫生保健和慢性疾病管理等知识和理念应

用于临床实践。

11.能够发现并评价病情的变化及严重程度，对需要紧急处理的患者进行可

能的急救处理。

12.能够掌握临终患者的治疗原则，与患者家属或监护人沟通。用对症、心

理支持等姑息治疗的方法达到人道主义的目的，提高患者的死亡质量。

13.能够发现并评价病情变化及严重程度，对需要紧急处理的患者进行可能

的急救处理。

14.能够在临床数据系统中有效地检索、解读和记录信息。

（三）健康与社会领域

1.具有保护并促进个体和人群健康的责任意识。

2.能够了解影响人群健康、疾病诊断和有效治疗的因素，包括健康公平性，

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多样性，以及社会经济、心理状态和自然环境等因素。

3.能够以不同的角色进行有效沟通，如医生、健康倡导者、研究者等。

4.能够解释和评估人群的健康检查和预防措施，包括人群健康状况的监测、

患者随访、用药、康复治疗及其他方面的指导等。

5.能够了解医院医疗质量保障和医疗安全管理体系，明确自己的业务能力与

权限，重视患者安全，及时识别对患者不利的危险因素。

6.能够了解我国医疗卫生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各组成部门的职能和相互

关系，理解合理分配有限资源的原则，以满足个人、群体和国家对健康的需求。

7.能够了解全球健康问题以及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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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能够了解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知识体系框架，具备较高的预防医学素养。

（四）职业精神与素养领域

1.遵纪守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热爱

祖国，忠于人民，愿为祖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2.能够根据《中国医师道德准则》为所有患者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服务。

3.具有保护并促进个体和人群健康的责任意识。

4.能够了解医疗卫生领域职业精神的内涵，在工作中养成同理心、尊重患者

和提供优质服务等行为，树立真诚、正直、团队合作和领导力等素养。

5.能够掌握医学伦理学的主要原理，并将其应用于医疗服务中。能够与患者

及其家属、同行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等有效地沟通伦理问题。

6.能够了解并遵守医疗行业的基本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

7.能够意识到自己专业知识的局限性，尊重其他卫生从业人员，并注重相互

合作和学习。

8.树立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认识到持续自我完善的重要性，不断追

求卓越。

9.具有科学态度、创新和分析批判精神。

三、主干学科

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

四、专业基础课程

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细胞生物学、医学遗传学、医

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微生物学、人体寄生虫学、医学免疫学、

病理学、药理学、机能实验学以及 PBL 整合课程等。

五、专业核心课程

综合素养课程、临床医学导论、外科手术学、肌肉与骨骼系统（临床）、循环

系统（临床）、呼吸系统（临床）、消化与营养（临床）、泌尿生殖系统（临床）、

血液与免疫系统（临床）、神经与精神疾病（临床）、内分泌系统（临床）、妇产

科学、儿科学、麻醉学、眼科学、皮肤性病学、耳鼻喉科学、急诊医学、中医学、

传染病学、口腔医学、康复医学、全科医学、临床老年病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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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养课程包括职业精神与职业感知、预防医学与健康促进、临床基本技

能和科研素养培养四个模块，课程前 5个学期主要为早期接触临床，后 3个学期

以学生沟通能力、临床思维训练、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为主，实现医

学人文、预防医学、科研素养和临床基本技能的培养不断线。课程整合临床、人

文、预防和科研多学科目标，设计综合性实践教学主题，以综合性医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实践基地，通过实践体验、讨论学习和提炼总

结反思来感知、发现、思考、成长，培养学生的大健康观念，强化医德素养，培

养学生较强的沟通能力、实践能力，科研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

（二）学科门类和专业类别：医学 临床医学

（二）临床医学整合课程

开展临床医学单循环整合课程。包含临床医学导论、系统整合课程两大部分。

包含肌肉与骨骼、循环、呼吸、消化与营养、泌尿生殖、血液、神经、内分泌 8 

个系统。注重医学与人文、预防的有机结合，促进学生的医学人文与医学知识相

结合，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教育教学相结合；积极开展 CBL，注重学

生临床思维与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自主

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

七、学制与最低毕业学分

（一）学制：五年

（二）完成学业最低课内学分要求：291.5 学分

（三）完成学业最低课外学分要求：4.0 学分+3.0 学分+4.0 学分

八、授予学位与学科专业类别

（一）授予学位：医学学士学位

类

九、学分分配

（一）课程体系与学分分布

课程属性 课程类别 课程分类 学分

占课程体系总学

分比例（％）

必修 通识课程

思政类 19.0 7.9

军体类 12.0 5.0

英语类 8.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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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类 2.0 0.8

入学教育与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 2.5 1.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0 0.8

劳动教育 2.0 0.8

合计 47.5

公共基础课

19.7

程 15.0

专业课

6.2

程

专业基础课程 63.5

专业核心课

26.3

程 75.5

合

31.2

计 139

必修课程总计学

57.5

分 83.201.5 4

选修

专业选修

（必选）

专业导论模块 1.0 0.4

新生研讨课模块 1.0 0.4

人文素养模块 1.0 0.4

健康素养模块 2.0 0.8

科学素养模块 1.0 0.4

信息素养模块 2.0 0.8

医学拓展模块 5.0 2.1

前沿进展模块 1.0 0.4

必选总计学分 20.0 8.3

公共选修

（必选）

2.

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

创新思维与科学素养

0 0.8

1.

国际视野与文化交流

信息处理与沟通技巧

0 0.4

1.健康教育与预防医学 0 0.4

2.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0 0.8

思政模块 1.0 0.4

必选总计学分 20.0 8.3

课程体系总计学分 10241.5 0

课程体系必修课程总学分：20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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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选修课程总学分：40 分

必修课学分与选修课学分比例：5:1

（二）实践教学环节学分：131 分

实践教学环节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合计学分占总学分的

比例（%）

军事技能 必修 2.0

实验、见习（核算学分

43.3%

） 必修 72.0

实习 必修 48.0

思想教育实践学分 必修 4.0

创新创业学分 必修 3.0

劳动教育 必修 2.0

合计 131.0

（三）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详见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必修课教学进程表和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选修课教学进程表。（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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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谢
疾
病
（
临
床
）

3
5
4

6
√

√
√

√
√

泌
尿
系
统
（
临
床
）

3
5
4

6
√

√
√

√
√

临
床
基
本
技
能
课
程

4

3
-4
,

6
-

7
2

8

√
√

√
√

√

肌
肉
与
骨
骼
系
统
（
临
床
）

3
5
4

7
√

√
√

√
√

神
经
与
精
神
系
统
（
临
床
）

4
7
2

7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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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分
类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医
德

高
尚

人
文

素
养

科
学

素
养

大
健

康

观
念

医
学

理

论
知

识

临
床

思
维

实
践

能
力

终
身

学

习
能

力

英
语

能
力

科
研

创

新
能

力

麻
醉
学

1
.0

1
8

6
√

√

儿
科
学

4
.5

8
1

6
√

√

医
学
伦
理
学

1
.0

1
8

8
√

√
√

√
√

眼
科
学

1
.5

2
7

7
√

√

皮
肤
性
病
学

1
.5

2
7

7
√

√

妇
产
科
学

5
.5

9
9

7
√

√

耳
鼻
喉
科
学

1
.5

2
7

7
√

√

急
诊
医
学

1
.0

1
8

7
√

√

中
医
学

2
.0

3
6

8
√

√

传
染
病
学

1
.5

2
7

8
√

√

临
床
老
年
病
学

1
1
8

8
√

全
科
医
学

1
.0

1
8

8
√

√

口
腔
医
学

1
.0

1
8

8
√

√

康
复
医
学

1
.0

1
8

8
√

√

总
计

7
5
.
5

1
3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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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选
修

课
程

必
选

学
分

：
4
0

课
程

分
类

模
块

名
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医
德

高

尚

人
文

素
养

科
学

素

养

大
健

康
观

念

医
学

理
论

知
识

临
床

思
维

终
身

学
习

能
力

英
语

能
力

科
研

创
新

能
力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导
论
模
块

1
.0

1
6

√
√

新
生
研
讨
课
模
块

1
.0

1
6

√
√

√
√

√
√

√

人
文
素
养
模
块

1
.0

1
6

√
√

√

健
康
素
养
模
块

2
.0

3
2

√
√

√
√

√

科
研
素
养
模
块

1
.0

1
6

√
√

√

信
息
素
养
模
块

2
.0

3
2

√

医
学
拓
展
模
块

5
.0

8
0

√
√

√
√

√

前
沿
进
展
模
块

1
.0

1
6

√
√

公
共
选
修
课
程

2
.

国
学
经
典
与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创

业
与
科
学
素
养

0
√

√
√

√

1
.

国
际
视
野
与
文
化
交
流

沟
通
技
巧

与
能
力
提
升

0
√

√
√

健
康
教
育
与
预
防
医
学

1
.0

√
√

文
学
修
养
与
艺
术
鉴
赏

2
.0

√
√

思
政
模
块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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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

共
选
修

课
程

思
政
模
块
最
低
选
修

1
学
分
，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模
块
最
低
选
修

2
学
分
，

国
学
经
典
与
文
化
传
承
、
创
新
创
业
与
科
学
素
养
模

块
设
置
最
低
选
修
分
为

2
学
分
；
国
际
视
野
与
文
化
交
流
、
沟
通
技
巧
与
能
力
提
升
模
块
设
置
最

低
选
修
学
分
为

1
学
分
；
健
康
教
育
与
预
防
医
学
模
块

1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导
论
模
块
设
置
最
低
选
修
学
分
为

1
学
分
，
新
生
研
讨
课
模
块
设
置

最
低
选
修
学
分
为

1
学
分
，
人
文
素
养
模
块
设
置
最

低
选
修
学
分
为

1
学
分
，
健
康
素
养
模
块
设
置
最
低
选
修
学
分
为

2
学
分
，
科
研
素
养
模
块
设
置

最
低
选
修
学
分
为

1
学
分
，
信
息
素
养
模
块
设
置
最
低

选
修
学
分
为

2
学
分
，
医
学
拓
展
模
块
设
置
最
低
选
修
学
分
为

5
学
分
，
前
沿
进
展
模
块
设
置
最

低
选
修
学
分
为

1
学
分
。
其
余
学
分
学
生
可
在
以
上
模

块
自
由
选
择
。

最
低
选
修
为

2
学
分
，
其
余
学
分
学
生
可
自
由
选
择

。



（
二
）

军
事

训
练

：
2
学
分

（
一

周
计

1
学
分

十
一
、
实

践
教

学

（
一
）

实
习

：
4
8
学
分

（
一

周
计

1
学
分

）

临
床
实
习
共
4
8
周
，
计
4
8
学
分
，
其
中
内
科
1
6
周
，
外
科
1
6
周
，
妇
产
科
4
周
，
儿
科
4
周
，
社
区
医
院
2
周
，
小
科
6
周
。
内
科
学
实
习
中
呼
吸
内

科
、
心
血
管
内
科
、
消
化
内
科
轮
转
时
间
不
少
于
3
周
，
其
他
时
间
结
合
实
习
基
地
优
势
学
科
安
排
肾
内
科
、
内
分
泌
科
、
血
液
科
、
风
湿
免
疫
科
、
感

染
科
等
科
室
轮
转
。
外
科
学
实
习
中
普
通
外
科
（
含
胃
肠
外
科
和
肝
胆
外
科
）
不
少
于
6
周
，
其
他
时
间
结
合
实
习
基
地
优
势
学
科
安
排
骨
科
、
泌
尿
外

科
、
胸
外
科
、
血
管
外
科
、
神
经
外
科
等
科
室
轮
转
。
社
区
实
习
在
社
区
实
践
基
地
完
成
2
周
。
小
科
安
排
神
经
内
科
、
放
射
科
、
眼
科
、
耳
鼻
喉
科
、

麻
醉
科
、
皮
肤
科
等
科
室
实
习
。

）

军
训
设
在
第
一
学
期
，
为

2
周
，
计

2
学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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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
课

外
学

分

（
一
）

思
想

教
育

实
践
学

分
：

最
低

学
分
：

4
学
分

根
据
《

天
津
医
科
大
学
普
通
全
日
制
本
科
生

思
想
教
育
实
践
学
分
实
施
细
则
（
试
行
）
》
文
件
要
求
，
思
想
教
育
实
践
学
分
不
少
于

4
学
分
。

（
二
）

创
新

创
业

学
分
：

最
低

学
分

：
3
学
分

后
附
表



创
新

部
分

序
号

项
目

类
别

具
体

情
况

学
分

认
定

单
位

1

科
技
创
新
活
动

及
实
践
成
果

科
研
项
目
获
奖
（
国
家
级
）

一
等
奖
或
同
等
级
别

8

由
组
织
单
位
认
定
，
院
系
审
核

二
等
奖
或
同
等
级
别

7

三
等
奖
或
同
等
级
别

6

科
研
项
目
获
奖
（
市
级
）

一
等
奖
或
同
等
级
别

6

二
等
奖
或
同
等
级
别

5

三
等
奖
或
同
等
级
别

4

科
研
项
目
获
奖
（
校
级
）

一
等
奖
或
同
等
级
别

4

二
等
奖
或
同
等
级
别

3

三
等
奖
或
同
等
级
别

2

科
研
活
动
（
国
家
级
）

完
成
并
结
题

8

科
研
活
动
（
市
级
）

完
成
并
结
题

6

科
研
活
动
（
校
级
）

完
成
并
结
题

4

科
研
活
动
（
院
级
）

完
成
并
结
题

2

参
与
本
校
教
师
的
科
学
研
究
项
目
（
含
临
床
学
院
）

指
导
教
师
根
据
研
究
工
作
为
本
科
生
制

定
研
究
计
划
，
学
生
完
成

所
承
担
的
任
务
及
不
少
于

5
00
0
字
的
项
目
总
结
报
告
者

2

由
指
导
教
师
认
定
，
学
院
审
核
、

留
档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凭
有
效
证
书
获
得
学
分

8
学
院
认
定
、
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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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
科
竞
赛

省
（
市
）
级

获
一
等
奖
者

3

由
教
务
处
认
定
、
审
核

获
二
等
奖
者

2
.5

获
三
等
奖
者

2

全
国

获
一
等
奖
者

4

获
二
等
奖
者

3
.5

获
三
等
奖
者

3

文
体
竞
赛
获
奖
（
三
等
奖
及
以
上
）

校
级
获
奖

1

组
办
单
位
凭
有
效
证
书
认
定
，
学

院
审
核

天
津
市
获
奖

2

全
国
获
奖

4

3
文
章

在
全
国
性
核
心
刊
物
发
表

每
篇
综
述

1
由
学
院
认
定
、
审
核
，
凭
刊
物
、

录
用
或
检
索
相
关
证
明

每
篇
论
文

2

S
CI
、
E
I

每
篇
论
文

4
分

4

4

临
床
医
学
专
业

特
色

技
能
竞
赛
或
教
学
案
例
大
赛
等

参
加
竞
赛
者

1
/人

教
务
处
认
定
、
审
核

参
加
竞
赛
获
奖
者

2
-4

分
/
人

教
务
处
认
定
、
审
核

代
表
学
校
参
加
全
国
大
赛

6
分
/人

教
务
处
认
定
、
审
核

创
业

部
分

序
号

类
别

具
体

情
况

学
分

认
定

单
位

1
创
业
竞
赛

参
加
国
际
创
业
类
竞
赛
活
动

1
0

组
办
单
位
凭
有
效
证
书
认
定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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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审
核

2
国
家
级
创
业
竞
赛
一
等
奖

8

3
国
家
级
创
业
竞
赛
二
等
奖

6

4
国
家
级
创
业
竞
赛
三
等
奖

4

5
国
家
级
创
业
竞
赛
优
秀
奖

2

6
参
加
国
家
级
创
业
竞
赛

1

7

创
业
项
目

国
家
级
大
学
生
创
业
训
练
项
目

8

组
办
单
位
凭
有
效
证
书
认
定
，
学

院
审
核

8
省
（
市
）
级
大
学
生
创
业
训
练
项
目

6

9
校
级
大
学
生
创
业
训
练
项
目

4

1
0

国
家
级
大
学
生
创
业
实
践
项
目

8

1
1

省
（
市
）
级
大
学
生
创
业
实
践
项
目

6

1
2

校
级
大
学
生
创
业
实
践
项
目

4

1
3

创
业
实
践

自
主
创
业

2

组
办
单
位
凭
有
效
证
书
认
定
，
学

院
审
核

1
4

依
法
注
册
公
司

2

1
5

其
他
创
业
实
践
活
动

1

1
6

创
业
活
动

参
加
创
业
沙
龙
、
讲
座
等

0
.5

分
/
次

组
办
单
位
凭
有
效
证
书
认
定
，
学

院
审
核

注
：

1
.
同
一
作
品
多
次
获
奖
，
按
最
高
级

别
记
学
分
，
不
重
复
记
载
学
分
；
每
项
不
能
叠
加
累
计

，
多
次
同
项
目
按
一
次
学
分
记
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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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团
体
完
成
的
项
目
或
获
奖
，
第
一
完
成
人
为
总
学
分

1
/
2
，
其
余
成
员
为
总
学
分

1
/
2
除
以
其
余
成
员
人
数
，
取

0
.
5
的
倍
数
，
最
低

0
.
5
学
分
。

3
.
在
核
心
期
刊
发
表
文
章
第
一
署
名

单
位
必
须
为
天
津
医
科
大
学

；
综
述
只
有
第
一
作
者
获
得
创
新
学
分

1
分
，
论
文
前
三
名
获
得
创
新
学
分
：
第

一
作
者

2
分
，
第
二
作
者

1
分
，
第
三
作
者

0
.
5
分
；

4
.
S
C
I
、
E
I
收
录
论
文
前
三
名
获
得
创
新
学
分
：
第
一

4
分
，
第
二

2
分
，
第
三

1
分
，
提
供
检
索
相
关
证
明
。

5
.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第
一
专
利
权
人
必

须
为
天
津
医
科
大
学
。

6
.
文
体
获
奖
类
指
由
学
校
政
府
或
教

育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组
织
针
对
大
学
生
的
文
体
活
动
，
凭

有
效
证
书
获
得
相
应
学
分
。

7
.
其
他
未
尽
事
宜
解
释
权
归
教
务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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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与能力测试 学分：4 学分

1.体育成绩等级测试：1学分

根据 2014 年修订《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学生毕业时体育成绩和等级

应按毕业当年学年总学分的 50%与其他学年总分平均得分的 50%之和进行评定。《标

准》测试的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成绩计分为 1学分。

2.阶段考核：3 学分

（1）综合考核一：专业基础课程学习结束后，在第 6学期进行。采取笔试的形

式。计 1学分。

（3）综合考核三：实习结束后，在第 10 学期进行。采取笔试、技能考核结合

的形式。计 1学分

（2）综合考核二：专科课程学习结束后，在第 8学期进行。采取笔试、技能考

核结合的形式。计 1学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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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成绩考核及学位授予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学分要求为在五年内必须修满 291.5 学分+4 学分（思想教育

实践学分）+3 学分（创新创业学分）+4 学分（考核与能力测试学分），其中必修课程

201.5 学分，军事训练 2学分，实习 48 学分，选修学分 40 学分（其中专业选修课

程 20 学分，公共选修课程 20 学分）。学生完成全部的课程学习和实践环节的训练

，达到毕业学分要求者准予毕业，颁发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天津医科大学学士学

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者，授予医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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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序

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方案教学进程表（专业选修课程）
（五年制）(2023级）

号
模块名称

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选修
学期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学
时

要求选修
学分

1

专业导论
模块

1 （校）临床医学导论 1 1.0 16 16

必选1学分

2 口腔医学导论 2 1.0 16 16

3 药学导论 2 1.0 16 16

4 医学技术导论 2 2.0 32 32

小计 5.0 

2
新生研讨
课模块

1 课程群 1 1.0 16 16 必选1学分

3

人文素养
模块

1 医学发展史 1 1.0 16 16

必选1学分

2 卫生经济学 2 1.0 16 16

3 卫生法学 3 1.0 16 16

4 医事法学 4 1.0 16 16

5 医患沟通 6 1.0 16 16

小计 5.0 

4

健康素养
模块

1 大学生健康教育课程 3 2.0 32 32 0

必选2学分

2 医疗保障原理与政策 3 1.0 16 16 0

3 营养与健康 3 1.0 16 16

4 心理危机干预与预防 4 1.0 16 16 0

5 医学人口学 5 2.0 32 32

6 临床营养学 6 2.0 32 32

7 卫生事业管理学 5 1.0 16 16

8 健康教育学 6 1.0 16 16

9 口腔疾病预防 6 1.0 16 16

小计 12.0 

5

科研素养
模块

1 科研设计与论文写作 2 1.0 16 16

必选1学分

2 医学文献检索 2 1.0 16 16

3 医用实验动物学 4 1.5 24 24

4 SPSS在医学中的应用 5 2.0 32 16 16

5 组织培养实验技术 5 1.0 16 4 12

小计 6.5 

6

信息素养
模块

1 线性代数与概率论 2 2.0 32 32

必选2学分

2 生物信息学 4 1.0 16 16

3 医学信号处理概论 4 1.0 16 16

4 人工智能在医学中的应用 6 1.0 16 16

小计 5.0 

1 发育生物学概论 3 1.0 16 16

2 干细胞生物学 3 1.5 24 24

3 分子生物学及实验 4 2.0 32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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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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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模块名称

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选修
学期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学
时

要求选修
学分

7

医学拓展
模块

4 常见毒物中毒的治疗与预防 4 2.0 32 32 0

必选5学分

5 病毒-分子生物学工具与疾病 5 1.0 16 16

6 断层解剖学 6 1.5 24 24

7 临床免疫学 6 1.0 16 16

8 临床药理学 6 1.0 16 16

9 法医学 7 1.5 24 24

10 临床药学 7 1.0 16 16

11 整形外科 8 2.0 32 32

12 介入放射学 8 1.0 16 16

13 物理治疗 8 1.0 16 16

14 舒缓医学 8 1.0 16 16

15 行为医学 8 1.0 16 16

16 肿瘤与放疗学 8 1.0 16 16

小计 20.5 

8

前沿进展
模块

1 临床医学前沿讲座 6 1.0 16 16

必选1学分

2 药物新剂型与制剂新技术 6 1.0 16 16

3 精准医学 6 1.0 16 8 8

4 转化医学 6 1.5 24 24

5 医学影像前沿技术 8 1.0 16 16

小计 5.5 
合计 49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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